
                       附件2

公开事

序

鄠邑区政务公开标准规范清单

号

项 公开主
主动公开内容

（要素）

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对

公开依据

象 公开方式

一级事项
（公开领域）

二级事项 单位
全社

科室
会

特定
对象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1 基本信息公开

1.部门名称
2.主要负责人
3.内设机构及工作职责
4.办公时间
5.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
（2)办公电话
（3)传真号码
（4)电子邮箱
（5)通信地址
（6)邮政编

机构信息

码

市场监
管局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办公室

）

    

■ 政府网站
□ 政务新媒体
□ 纸质媒体
   

□ 政府公报
□ 广播电视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档案馆
□ 精准推送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

□ 图书馆
□ 电子显示屏
□ 其他

等

√ √

2 制度建设
       政务公开年

工作制度
报 市场监

管局

     
    
     

■ 政府网站
□ 政务新媒体
□ 纸质媒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办公室

）

体
   

□ 政府公报
□ 广播电视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档案馆
□ 精准推送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

□ 图书馆
□ 电子显示屏
□ 其他

等

√ √

3
1.抽查事项清单
2.检查对象名录
3.抽查情况
4.查处结

双随机、一公
双随机、一公开

开

果

市场监
管局

     
    
     

■ 政府网站
□ 政务新媒体
□ 纸质媒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信用监管科

）

体
   

□ 政府公报
□ 广播电视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档案馆
□ 精准推送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

□ 图书馆
□ 电子显示屏
□ 其他

等

√ √



4 建议提案 建议提案
1.建议提案办理复文
2.建议提案办理复文解
读或回应材料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建议提案承
办科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等

√ √

5

政策文件

政府文件

1.以区政府或区政府办公

室的名义印发的相关政策

文件
2.单位起草印发的食品安

全、质量安全、特种设备

、市场秩序监管类的政策

文件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等

√ √

6 政策解读

解读材料应涵盖文件起草

的背景、依据、意见采纳
、目标任务、主要内容、

涉及范围、执行标准、注

意事项、关键词诠释、惠

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
异、后续工作考虑等相关

内容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等

√ √

7

监督
检查

食品生产经营
监督检查

检查制度、检查标准、
检查结果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食品安全法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食

品生产经营日
常监督检查管

理办法》《食

品药品安全监

管信息公开管
理办法》

√ √



8

监督
检查

特殊食品生产
经营监督检查

检查制度、检查标准、
检查结果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食品安全法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食

品生产经营日

常监督检查管
理办法》《食

品药品安全监

管信息公开管

理办法》

√   √

9
药品零售/医疗
器械经营监督

检查

检查制度、检查标准、
检查结果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关

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

信息公开管理

办法》《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药品

医疗器械飞行

检查办法》

√ √

10
化妆品经营企
业监督检查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关
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
信息公开管理
办法》《化妆
品卫生监督条
例》

√ √

11
医疗机构使用
药品质量安全
监督检查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关
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
信息公开管理
办法》

√ √



12

监督
检查

医疗器械抽检

被抽检单位名称、抽检
产品名称、标示的生产
单位、标示的产品生产
日期/批号/规格、检验
依据、检验结果、检验
机构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产生、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保持
长期公开（相关

政策法规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

定）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关
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
信息公开管理
办法》

√ √

13
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

检查实施主体、被抽检
单位名称、被抽检食品
名称、标示的产品生产
日期/批号/规格、检验
依据、检验机构、检查
结果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关于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工
作的意见》《
食品生产经营
日常监督检查
管理办法》《
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信息公开
管理办法》

√ √

14

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经营
行政处罚

1.处罚决定书文号
2.处罚案件名称
3.被处罚对象
4.违法事实
5.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6.处罚结果
7.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
限
8.处罚机关和日期
10.处罚决定书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等

√ √



15

行政处罚

药品监管行政
处罚

1.处罚决定书文号
2.处罚案件名称
3.被处罚对象
4.违法事实
5.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6.处罚结果
7.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
限
8.处罚机关和日期
9.处罚决定书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2号）等

√ √

16
医疗器械监管
行政处罚

1.处罚决定书文号
2.处罚案件名称
3.被处罚对象
4.违法事实
5.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6.处罚结果
7.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
限
8.处罚机关和日期
10.处罚决定书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3号）等

√ √

17
化妆品监管行

政处罚

1.处罚决定书文号
2.处罚案件名称
3.被处罚对象
4.违法事实
5.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6.处罚结果
7.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
限
8.处罚机关和日期
11.处罚决定书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4号）等

√ √

18

公共服务

食品安全消费
提示警示

食品安全消费提示、警
示信息，食品监督抽检
不合格处理结果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食品相关业
务科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1号）
《关于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工
作的意见》

√ √



19

公共服务

食品安全应急
处置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应急保障、监测预警、
应急响应、热点问题落
实情况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关
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

√ √

20
食品药品投诉

举报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
制度和政策、受理投诉
举报的途径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食
品药品投诉举
报管理办法》

√ √

21
食品用药安全
宣传活动

活动时间、活动地点、
活动形式、活动主题和
内容等

市场监
管局

办公室
相关业务科

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 政府网站   □ 政府公报
□ 政务新媒体  □ 广播电视
□ 纸质媒体   □ 政务服务中心
□ 便民服务站点 □ 入户现场宣传
□ 政务公开栏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电子显示屏
□ 精准推送   □ 其他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

√ √



附件2                       鄠邑区政务公开标准规范清单（2020—2023年）

咨询渠道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59828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区公众可向市场
监管局电话咨询
相关信息公开情
况，电话：
029—84832777



西安市鄠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非公开目录清单

序号 非公开信息内容 非公开的理由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
规
定：“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
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
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秘密文件及信1 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
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
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

干部个人信息、档案、个人事项报
告等

2
。

得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
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可以不

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
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
等方面的信息

3
； 予公开”。



西安市鄠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非公开目录清单

备注


